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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年教育部體育署

救生員訓練簡章暨 
契約 

 
 

 

   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 

    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

    承辦單位：屏東縣水中運動協會 

    訓練日期：112 年 05 月 15 日(一)至 112 年 05 月 29 日(一) 

    訓練地點：墾丁 12 號潛水度假會館(屏東縣恆春鎮墾丁路 12 號)、大灣海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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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報名資格： 
1.依據教育部體育署與救生員訓練機構約定事項規定，參訓者願依教育部體育署

救生員訓練機構約定事項規定接受訓練，立有切結書，得參加本次救生員訓練。 

2.結訓取得訓練證明，如欲報名救生員檢定須注意下列事項，依據教育部體育署

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第六條規定，應檢人曾犯下列罪名之一且經法院判決確定

者，不得參加教育部體育署救生員之檢定： 

1、犯刑法妨害風化罪章之罪。 
2、犯刑法殺人罪章之罪。 
3、犯刑法傷害罪章之罪。但不包括過失犯。 
4、犯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之遺棄罪。 
5、犯刑法妨害自由罪章之罪。 
6、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。 
7、犯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之罪。 
犯前項第六款以外各款之罪，而有下列情形之一，於申請救生員資格檢定前十二

年以內，未再受前項各款罪刑之宣告或執行，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： 
1、緩刑期滿，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。 
2、受有期徒刑之宣告，經執行完畢或赦免。 

二、重要日期 
事項 日期 備註 

簡章公告 即日 網路公告 

報名 5/5 止 限額 30 名，逾期不予受理 

報到/入訓測驗 5/15 17:30 攜帶個人泳具至墾丁 12 潛水會館 

結訓測驗 5/29 各單項、綜合測驗 

放榜 5/29 測驗結束即公告 

證書發放 6/28 可自取或郵寄 

三、報名日期 
即日起至 5 月 5 日，限額 30 名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不予受理。受理報名人數若

不足 10 人，本會得一方逕行取消本次訓練活動，倘延期舉辦將另行公告，已受

理報名者其效力不影響，無法延期者得全額退費。 

四、簡章公告 
報名簡章以網路方式公告，網址如下： 

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：h t t p : / / w w w. c m a s . t w  

五、報名手續 
（一）報名一律採網路報名方式辦理，報名資料未齊全者，不予受理報名，亦不

退件。 

（二）請網路填寫報名表。 

（三）報名費可用臨櫃匯款、ATM 轉帳方式，匯款帳號: 第一銀行恆春分行，

75310060486-屏東縣水中運動協會，報名費合計為：新台幣陸仟伍佰元整。(不

含證照費與 BLS 費用)。 

（四）報名所需各項資料請掃描成 JPG/PDF 檔,上傳至報名網站,或整理後，平放

裝入信封後，以掛號方式郵寄至【恆春鎮槺林南路 56 巷 35 弄 2 號】屏東縣水中

運動協會收，所需資料如下： 



 

~4~ 

1.報名表 
2.健康諮詢表 
3.體檢表(醫療機構三個月內) 
4.服務契約書 
5.匯款資料證明 
(五) 網路報名網站: 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74b0ad6413ae89b9d89 
 
六、訓練日期、時間、地點 

日期 
星期 

時間 科目(訓練時數) 課程內容 授課教練 地點 備註

5/15 
(一) 

1800 

~ 

2200 

救生游法(4H) 
1 抬頭捷泳 

2.抬頭蛙泳 
教練團 

墾丁 12

潛水會

館 

 

5/16 
(二) 

1800 

~ 

2200 

自救及求生(4H) 

1.漂浮     2.韻律呼吸 

3.踩水     4.抽筋處理 

5.浮具製作 6.藉物待援 

7.求生游泳 

教練團 

墾丁 12

潛水會

館 

攜帶

長袖

衣褲

5/17 
(三) 

1800 

~ 

2200 

救生游法(4H) 
3.側泳     4.基本仰泳 

5.基本潛泳 
教練團 

墾丁 12

潛水會

館 

 

5/18 
(四) 

1800 

~ 

2200 

1.入水法(2H) 

2.接近法(2H) 

1.靜入式  2.跑跳式 

3.平跳式  4.跨步式 

5.打樁式 
教練團 

墾丁 12

潛水會

館 

 
1.緊急停游 

2.正面 3.背面 4.側面 

5.水中 6.水底。 

5/19 
(五) 

1800 

~ 

2200 

1.防衛法(2H) 

2.解脫法(2H) 

1.逆退法     2.單手推離 

3.單腳壓離   4.潛避 

5.防衛兼帶人 

1.抓腕解脫 2.正面抱頭解

脫 3.正面纏頸解脫 

4.背面纏頸解脫 

5.雙溺者解脫 

教練團 

墾丁 12

潛水會

館 

 

5/20 
(六) 

0800 

~ 

1700 

BLS 基本救命術(8H) 

1.CPR     2.AED 

3.復甦姿勢 4.異物梗塞處

理  5.創傷處置 

安泰醫療

團隊 
教室 

安泰

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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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/21 
(日) 

0800 

~ 

1200 

1.基本救生(2H) 

2.救生概論(2H) 

1.基本救生 

2.救生概論 
教練團 

大灣海

灘 
 

5/21 
(日) 

1300 

~ 

1700 

水域安全常識(4H) 水域安全常識。 教練團 
大灣海

灘 
 

5/22 
(一) 

1800 

~ 

2200 

1.起岸法(2H) 

2.假人拖帶(2H) 

4.馬蹬式  5.直拉式 

假人拖帶練習 
教練團 

墾丁 12

潛水會

館 

 

5/23 
(二) 

1800 

~ 

2200 

1.帶人法(2H) 

2.起岸法(2H) 

1.藉物帶人 2.抓髮帶人 

3.抓腕帶人 4.仰式帶人 

5.固定帶人 6.乏泳帶人 

7.雙救者帶人 

8.雙溺者拖帶 

教練團 

墾丁 12

潛水會

館 

 

1.單人起岸2.扶拖法3.消防

員式 

5/24 
(三) 

1800 

~ 

2200 

頸椎傷害處理 

(器材救援 4H) 

1.轉身固定法 

2.搬運法 
教練團 

墾丁 12

潛水會

館 

 

5/25 
(四) 

1800 

~ 

2200 

拋繩救援 

(器材救援 4H) 

1.拋擲方式 
2.收繩方式 
3.救援方式 

教練團 

墾丁 12

潛水會

館 

 

5/26 
(五) 

1800 

~ 

2200 

急救(術科 4H) 
1.心肺復甦術 
2.異物哽塞處理 
3.復甦姿勢 

教練團 

墾丁 12

潛水會

館 

 

5/27 
(六) 

1800 

~ 

2200 

1. 急救(學科 2H) 

2. 性別平等教育(1H)

3. 法律常識(1H) 

1. 急救 

2.性別平等意識，性侵害或

性騷擾因應與創傷。 

3.水上安全相關法律常識。

4.水域安全常識。 

教練團 

墾丁 12

潛水會

館 

 

5/29 
(一) 

1800 

~ 

2000 

測驗(2H) 學、術科測驗 教練團 

墾丁 12

潛水會

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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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練團: 
姓名 性別 科目 相關證照 

教練 

資格 

 
姓名：周向明 

■男 

■學科

■術科

 

教練

 
姓名：林育首 

■男 

■學科 

■術科 

 

教練

 
姓名：周泰民 

■男 

■學科 

■術科 

 

助理

教練

 
姓名：黃慶文 

■男 

■學科

■術科

 

BLS-I

基本

救命

術指

導員 

基本救命術洽本會急救委員會主委 林榮男 0930305555 

開班師生比為 1：7， 

2 位師資(設總教練 1 位、副總教練 1位) 

3 位師資(設總教練 1 位、副總教練 1位、助理教練暨授課教練 1位) 

4 位師資(設總教練 1 位、副總教練 1位、助理教練暨授課教練 2位) 

以此列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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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訓練緊急應變計畫 
緊急應變計畫: 1.墾丁 12 號潛水度假會館 

              2.大灣海域 

1.游泳池訓練安全警戒方案： 

本次訓練經游泳池同意借用場地，該泳池已配置足額救生員，可隨時運用現

場救生圈、魚雷浮標可支援戒護任務，另本會本次授課及協助教練均具有救

生員以上資格亦可支援戒護，安全無虞。 

1-1.鄰近後送醫院規劃： 

衛生福利部恆春旅遊醫院 

電話：(08)8892704 

地址：屏東縣恆春鎮恆南路 188 號 

  2.海浪救生訓練安全警戒方案 ： 

本次訓練除配置足額教練及救生員，並有 IRB 一部、水車兩部、魚雷浮標、

救生圈、長背板數個可運用，如需緊急醫療救護時，先做初步傷患評估，再

通報 119 專線，以救護車送至鄰近地區醫院救治。上課地點備有醫藥箱可

運用。 

  2-1.鄰近後送醫院規劃： 

衛生福利部恆春旅遊醫院 

電話：(08)8892704 

地址：屏東縣恆春鎮恆南路 188 號 

八、救生員結訓測驗 

測驗科目 測驗內容 備考 

學科 救生概論、水域安全常識  

結訓測驗 各單項、綜合、急救測驗  

九、收退費基準 
1.開課前 10 日，退還 100%報名費。 

2.開課前 5 日，退還 75%報名費。 

3.開課達總課程 1/3，退還 50%報名費。 

4.開課達總課程 2/3，不予退還。 

  

十、其他注意事項 
1.報名學員之各項資料表件如有偽造、變造、假冒、冒用或不實者，取消訓練資

格，並應負法律責任。 

2.訓練期間如遇重大天然災害、災害管制發佈等或其他不可抗力因素，得由本會

決定訓練停止或延期，並於網站公告。 

3.本訓練如有未盡事宜，另行公告、通知補充之。 

4.如有其他疑問請電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（07）6171126 或屏東縣水中運動協

會(08)888333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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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報名表 

教育部體育署救生員訓練機構報名表 

姓名： 護照英文姓名： ＊請浮貼一式二

張本人三個月內

兩吋脫帽半身相

片，照片背後請寫

上中文姓名，以免

遺失 

出生年月日：     年     月    日 

性別：□男  □女 餐食：□葷  □素 

身分證字號： 學歷： 

LINE ID: 血型： 

E-MAIL: 

通訊地址：□□□－□□ 

聯絡電話（為了您的權益，請確實填寫手機號碼，以便簡訊通知聯絡）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緊急連絡人姓名: 電話: 關係: 

【身分證影本正面】(浮貼) 【身分證影本反面】(浮貼) 

  

報名救生訓練檢附資料 審查結果 審查人員簽章 

□1.報名表。 

□2.訓練契約書 

□3.身體狀況調查表切結書。 

□4.體檢表(三個月內醫療機構) 

□5.匯款單據  

□合於報名資格，准予報名。 

□報名資格不符，不准報名。 

□資料不齊，須補件。 

□報名表、切結書未簽名 

□其他：匯款收據 

 

 

報名學員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   法定代理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

(未滿二十歲者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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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健康諮詢表 

健康諮詢表 

救生員學員健康諮訽表 

姓名  年齡 歲 

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血型 型 

緊急聯絡人  關係  緊急聯絡電話  

1. 過去一個月來說，您認為您目前的健康狀況是？□很好 □好 □不好 

2. 過去一個月來說，您認為您目前的心理健康是? □很好 □好 □不好 

3. 過去一個月內，喝酒行為? □不喝酒 □時常喝酒 

4. 過去一個月內，您曾在運動過程當中昏倒嗎? □是 □否 

5. 過去一個月內，常覺得焦慮、憂鬱嗎？ □沒有 □很少 □時常 

6. 過去一個月內，常覺得胸悶嗎？ □沒有 □很少 □時常 

最近三年是否患有以

下疾病或症狀 

個人疾病史：勾選您本人曾患過的疾病 

□心臟疾病 □哮喘 □暈眩 □高血壓 □腎臟病 

□懷孕 □癲癇 □甲狀腺 □血友病 □酒精中毒 

□低血壓 □弱視 □糖尿病 □肺結核 □皮膚過敏 

□紅斑性狼瘡□過敏(藥物/食物)□心理或精神疾病 

□其他 □無 

最近三年曾經接受過的(重大)手術 □是   

□無 

學員簽名  

未滿二十歲且未結婚者須法定代理

人簽名 

 

日期 中華民國 年  月   日 

註：健康諮詢表內容因涉及個人隱私，本機構將依個資法相關規定妥善保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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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 訓練契約書 

 

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

參 加 救 生 員 訓 練 契 約 書  
  本人自願參加「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」救生員訓練，同意簽定本契約書，

並遵守協會相關規定，其條款如下： 

第一條：本人身體健康狀況良好，體力甚佳，無任何疾病，訓練期間，若發生純

屬自身健康、安全或意外事件，願自行負責（檢附報名前三個月內醫療

機構證明文件）。 

第二條：受訓期間嚴守團隊紀律，服從教練指導，不無故缺席、遲到或早退。若

遇臨時突發事故遲到、缺課，須於三日內與總教練協調時間完成補課手

續。 

第三條：學員所繳交費用係訓練必要開支，受訓學員應於報名時完成繳納；訓練

期間自行退訓者，不得申請退費；訓練日前退費依報名簡章上列之退費

標準辦理。 

第四條：為維護訓練期間學員之人身安全保障，同意由承辦單位依教育部救生員

資格檢定辦法第 17 條規定，統籌辦理公共意外責任保險；其保險範圍

及最低保險金額如下： 

一、每一個人身體傷亡：新臺幣三百萬元。 

二、每一個事故身體傷亡：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。 

三、每一個事故財物損失：新臺幣二百萬元。 

四、保險期間內總保險金額：新臺幣三千四百萬元。 

第五條：成績考核：操行（缺課超過訓練總時數十分之一者，不及格）、學科、

術科（有三項未達標準者，視同不及格，不得補考），均以 70 分為及格

標準。 

第六條：受訓學員留存建檔之個人資料，承辦單位及總會依法辦理，並遵守相關

個資保密規定。  

立 契 約 人： 

甲     方：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

地     址：高雄市梓官區信義路 68 巷 10 號 

乙     方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    址： 

（未滿二十歲應經法定代理人同意） 

法定代理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    址：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年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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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四 體格檢查證明(醫療機構三個月內證明文件) 

體格檢查項目 
1.視力：兩眼祼視力達○‧六以上者，且每眼各達○‧五以上者，或矯正後 兩

眼視力達○‧八以上，且每眼各達○‧六以上者。2.辨色力：能辨別紅、黃、

綠色者。 

3.聽力：能辨別聲響者。 

4.四肢：四肢健全無殘缺者。 

5.活動能力：全身及四肢關節活動靈敏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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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五 繳費證明 

匯款繳費證明黏貼單 

 

 


